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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发〔２０２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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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２０２０〕３１ 号），加快推进我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经

省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现代畜禽种业发展

（一）加强遗传资源保护。完成第三次全省畜禽遗传资源普

查。开展濒危地方品种抢救性保护，新建和改造提升一批保种场

（保护区、备份场）、活体基因库；新建省级畜禽遗传资源库 １ 个，

开展遗传信息分析、评估，建立数据平台，健全“省级遗传资源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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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基因库 ＋保种场”保护体系。（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加强良种培育。支持科研院所开展育种基础性研究，支

持种业企业开展地方品种新品种（配套系）培育和外来品种本地

化选育，探索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育种机制，培

育新品种（配套系）３—４ 个。深化长三角区域种业合作。（责任单

位：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

（三）加强良种推广。优化良种扩繁场布局，实施核心种业企

业培育工程，实行育繁推一体化，种猪、优质肉用种鸡基本实现种

源自给，每年改造提升种畜禽场（站）２０ 个。支持企业建立大约克

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等原种基地，培育核心种业企业 ４—６ 家；以

嘉兴黑猪、金华猪等为主，培育核心种业企业 ３—４ 家。支持优质

肉鸡、浙东白鹅、绍兴鸭、兔、蜜蜂等品种种业企业发展，培育核心

种业企业 ４—６ 家。加强种畜禽质量监测，规范种畜禽企业生产经

营行为。（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

二、推进畜禽养殖现代化

（一）持续抓好生猪稳产稳供。以保重点、保优势产能、保种

猪为重点，新建万头以上规模猪场，补齐用地、环评、防疫等审批手

续；开展规模猪场数字化改造，以大带小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培育

百万头能级生猪企业集团 ３ 家以上，尽快形成稳定的优势产能和

保供主力军。到 ２０２２ 年，能繁母猪保有量稳定在 ６５ 万头左右，万

头以上规模生猪企业比重达到 ７５％。以嘉兴黑猪、金华猪等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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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打造“浙猪”品牌，到 ２０２５ 年优质“浙猪”出栏量占生猪出栏量

１０％以上。全省猪肉常规储备稳定在国家下达的任务量以上。

（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

环境厅、省粮食物资局）

（二）推进浙系畜禽集聚区建设。坚持标准化、绿色化、规模

化、循环化、数字化、基地化“六化”引领，优化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

加快家禽产业发展，支持新建和改造提升一批年出栏 ３００ 万只以上

肉禽养殖场、存栏 ５０万只以上蛋鸡场和存栏 １０万只以上蛋鸭场；以

浙东白鹅、绍兴鸭、龙游麻鸡、仙居鸡、缙云麻鸭等为重点，推广新型

“公司 ＋合作社 ＋家庭农场”模式，加快“浙禽”增量提质。加强优

质奶源基地建设，以浙北为重点提升湖羊产业层次，巩固提升浙中、

浙南和浙西山区蜜蜂产业优势区，推进养兔场自动化改造，鼓励有

条件的区域适度发展肉牛、梅花鹿等特色养殖业。到 ２０２５ 年，打造

浙系畜禽集聚区 ５０个，全省家禽出栏 ２ ２ 亿只以上，蛋禽存栏 ３０００

万只以上，奶牛存栏 ５ １ 万头以上，湖羊存栏 １３６ ５ 万只，蜜蜂饲养

量达到 １５０万箱。（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三）加强全县域全产业链培育。通过整县推进方式，选择一

批养殖基础好、产业链完整、工作力度大的县（市、区），打造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县（市、区）３０ 个以上。引导饲料兽药、畜禽养

殖、屠宰加工等龙头企业向产业链前后端延伸，着力培育年产值超

１０ 亿元的全产业链 １０ 个以上、省级以上休闲观光牧场 ３０ 个以上，

打造一批“国字号”“浙字号”品牌，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９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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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三、构建高密度动物防疫体系

（一）强化主体防控。以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病监测、流通

监管、疫病净化、应急处置等环节为重点，构建主体、区域、省际三

级防控网络。进一步压实主体防疫责任，全面推行口蹄疫、高致病

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开展重点动物疫

病净化，强制免疫病种群体疫苗接种率、抗体合格率分别保持在

９０％以上和 ８０％以上，建成省级以上非洲猪瘟无疫小区 ５０ 个以

上，其中一级以上种猪场全部建成非洲猪瘟无疫小区。（责任单

位：省农业农村厅）

（二）强化区域防护。加强部门联防联控，联动防控布病、禽流感

等人畜共患病和野生动物疫病，联合打击违规调运、私屠滥宰等违法

行为。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管，创新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制

度。加快推进无规定马属动物疫病区、非洲猪瘟和布病无疫区、无疫

小区建设。推进动物医疗废弃物统一收集、集中处理。改造提升动物

卫生监督所、病死动物处理中心等动物防疫基础设施，新（迁）建无害

化处理中心 ９个、改（扩）建 ２１个，对 １００个基层动物卫生监督分所进

行数字化改造，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９５％以上。改（扩）

建兽医实验室 ２５个，培育第三方兽医服务组织 １００个以上。（责任单

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林业局）

（三）强化省际屏障。加强省际屏障建设，改造提升 ６ 个省际公

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继续抓好临安、江山、常山、开化 ４ 个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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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工作。加强口岸动物疫情防控，提升口岸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能

力。严格执行东部区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政策，落实动

物及动物产品调运备案制度，加强省外调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监测。

（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杭州海关、宁波海关）

（四）强化应急能力。建设应急队伍，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

急演习，健全应急指挥、疫病监测、疫情处置、物资保障等应急工作

体系。加强疫苗、消毒药、防护服等物资储备，省市县储备量分别

能同时满足 ４ 个、２ 个、１ 个疫点所需。（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省应急管理厅）

四、大力提升产品品质

（一）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化和饲料环保化（以下简称“两

化”）。加强饲料兽药产业集聚发展，做优做强维生素类饲料添加

剂和兽用原料药产业，严格执行质量安全管理规范，产品质量抽检

合格率保持在 ９６％ 以上，主要畜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 ９８％ 以

上。深入推进“两化”行动，全面推广饲料精准配方和精细加工技

术，到 ２０２２ 年开展“两化”行动的规模畜禽养殖场达到 １０００ 家；到

２０２５ 年，生猪、肉鸡、蛋鸡等规模养殖场实现“两化”技术应用全覆

盖。（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

（二）推进畜禽屠宰行业优化发展。合理布局屠宰企业，推进

生猪屠宰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小型屠宰点撤停并转，完善采购、屠

宰、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落实生猪屠宰企业非洲猪瘟自检、官方

兽医派驻两项制度；实施牛羊定点屠宰，支持有条件的生猪定点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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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企业增加牛羊屠宰车间；引导家禽集中（定点）屠宰，推进冷鲜

禽上市。鼓励支持屠宰企业、物流配送企业完善冷库、低温分割车

间、冷藏车等设施设备。到 ２０２５ 年，全省生猪屠宰企业压减到 １１５

家左右，建成省级以上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 ３０ 家以上，建成牛羊

定点屠宰企业 ２５ 家、家禽屠宰企业 ３０ 家。（责任单位：省农业农

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

五、加强现代科技集成应用

（一）提升畜牧业机械化水平。加大养殖设施装备研发、鉴定

力度，加快成套机械装备向全畜种、全环节推广应用，鼓励养殖企

业开展物联化、智能化改造，促进畜牧生产机械与养殖工艺融合、

机械化与数字化融合，畜牧业机械化率达到 ６０％以上。（责任单

位：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农科院）

（二）提升数字化应用水平。持续推进畜牧业数字化改革，加

快“浙农牧”应用系统使用，开发管理协同和服务多跨应用场景，

实现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的实时监

测预警和畜产品有效供给。以环境控制、精准饲喂、疫病防控、污

染治理等为重点，加快数字技术应用，建成数字牧场 １００ 个。（责

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三）提升畜牧业绿色化水平。提标推进美丽牧场建设，深化

农牧对接循环，支持大型养殖场废水纳管处理，加快推广应用养殖

臭气综合治理技术。加强节能减碳技术应用，合理开发使用太阳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通过农光互补、沼气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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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低碳循环模式，减少养殖场化石能源消费，建成美丽牧场 １５００

个，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保持在 ９２％以上。（责

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省农科院）

（四）提升技术集成化水平。以集约、高效、优质、低耗为重

点，加强畜牧业标准制（修）订。发挥科研院所、专家团队作用，推

广应用一批先进适用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模式，争取母猪年产断奶

仔猪数量提高到 ２３ 头以上。加强产学研合作，支持企业建设研究

院等高能级平台，提高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能力。（责任单位：省

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农科院）

六、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明确本

地区畜牧业发展目标、任务清单、政策措施，大力推进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支持政策，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政府猪

肉储备等制度，健全稳产稳供稳价联络调度工作机制，强化基础产

能保护，防止过度下降。（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粮食物资局）

（二）落实用地和环保政策。落实有关支持畜牧业发展的用

地政策，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统筹支持解决畜禽养殖用地需求。落

实环评备案和告知承诺制度，督促落实主体责任，维持畜禽粪污处

理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畜禽养殖用地等联审

联批。（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

（三）加强财政金融支持。通过省级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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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渠道，支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动

物防疫社会化服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畜禽产品初加工等环节用

水、用电优惠政策。加大畜牧业信贷投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探索养殖栏舍、设施设备等资产和活畜禽抵押贷款，开展生猪价格指

数保险。加大省产业基金支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力度。（责任单位：

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浙江银保监局）

（四）强化队伍人员保障。充分发挥执业兽医、乡村兽医作

用，鼓励大型养殖企业、兽药及饲料生产企业组建动物防疫服务团

队。落实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在生猪大县开展乡镇动物防疫

专员特聘计划，保障村级动物防疫员合理劳务报酬。发展覆盖畜

牧业全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第三方疫病检测、质检等机

构参与公共服务。（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社保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

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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